
- 4 -

附件

乐山市 2020 年对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细则

A 级指标 B 级指标 评价要点
分

值

评

分

备

注

A1

全面加强党

对教育工作

的领导和教

育系统党的

建设情况

（8 分）

B1.县（市、区）党委认真履行主体责任，落实属

地管理原则，对教育系统党建加强领导指导；党

政主要负责同志联系教育、关心教育、研究教育。

（1）教育系统党建体系健全 1 分；

（2）党政领导联系教育有制度 1 分；

（3）切实为教育和学校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1 分。

3

B2.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思政课建设主体责任,县

（市、区）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把思政课建设纳

入重要议事日程，教育部门、宣传部门要牵头抓

好思政课建设。

（1）成立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1 分；

（2）思政课建设主体责任落实 1 分；

（3）教育部门、宣传部门牵头抓思政课建设 0.5 分;

（4）思政工作队伍建设情况 0.5 分。

3

B3.各级各类学校党组织全覆盖。 各级各类学校党组织全覆盖 100%。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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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2

统筹教育系

统新冠肺炎

疫情防控和

推进教育改

革发展工作

（18 分）

B4.县（市、区）党委、政府统筹领导、部署和指

导教育系统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教育改革发

展工作情况。

（1）教育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力 2 分；

（2）教育改革发展工作落实 1 分。
3

B5.加强县（市、区）统一部署与各地各校因地制

宜相结合，开展在线教育，有效保障中小学“停

课不停教、停课不停学”情况。

（1）党委政府防疫主体责任落实 1 分；

（2）教育系统联防联控机制完善 1 分；

（3）中小学“停课不停教、停课不停学”情况好 1 分。

3

B6.加强爱国主义教育，加强中小学道德与法治

（思想政治）教育以及各级各类学校体育、美育、

劳动教育，建立健全“五育并举”的教育质量保

障机制。

（1）“五育并举”保障机制健全 1 分；

（2）有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 1 分;

（3）中小学体质健康测试 1 分；

（4）中小学艺术素质测评 1 分。

4

B7.推进依法治教、深化教育评价改革、优化学校

布局、推进教育信息化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等教

育改革发展情况。

（1）有效推进依法治教 1 分；（2）学校布局合理 0.5 分；（3）

教育信息化推进较好 0.5 分；（4）开展教育对外开放 0.5 分；（5）

教育评价改革取得成效 0.5 分;（6）教育督导机构、队伍、经费“三

落实”1 分。

4

B8.教育脱贫攻坚“十三五”规划进展与成效情况；

推普脱贫攻坚措施得力，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

文字教育。

（1）教育脱贫攻坚效果好 2 分；

（2）推普脱贫攻坚措施得力 1 分；

（3）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1 分。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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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3

教育保障

落实情况

（29 分）

B9.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教育支出比上年增长，按在

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比上年

增长。

“两个只增不减”有一个不达要求不得分。 4

B10.落实各级各类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或生均财政

拨款标准，足额及时拨付到位，并建立健全动态

调整机制，科学管理使用教育经费，建立健全“谁

使用、谁负责”的教育经费使用管理责任体系情

况。

（1）生均公用经费标准落实 3 分，学前教育、小学、初中、普高、

中职、特殊教育有一项经费不落实该项不得分；

（2）管理使用符合有关规定 1 分。

4

B11.2020 年底前实现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

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的落实

情况。

2020 年底前不能实现该指标不得分。 5

B12.完善普通高中绩效工资管理办法，在核定绩

效工资总量时予以适当倾斜，并指导学校完善分

配办法。

（1）县级制定有管理办法 1 分；

（2）绩效工资总量预算倾斜 1.5 分；

（3）学校有分配方案 1.5 分。

4

B13.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，规范、创新编

制配备与管理，指导、推动义务教育教师“县管

校聘”改革，切实落实教师培训经费。

（1）师德师风建设有制度 1 分；

（2）动态管理教师编制,师生比达到规定要求：幼儿园 1：15、小

学 1：21.1、初中 1：15.9、普通高中教职工与学生比 1：12.5、中

职学校符合《四川省中等职业学校机构编制管理暂行规定》2 分；

（3）推动义务教育教师“县管校聘”改革 0.5 分；

（4）预算安排了教师培训专项经费 0.5 分。

4

B14.完善高考综合改革基础保障条件情况。
（1）改善办学基础条件 1 分；（2）配齐教师队伍 1 分；（3）保

障考试安全条件 1 分；（4）经费保障机制 1 分。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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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15.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、高中阶段教育普

及攻坚计划、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的工程建

设、设备设施采购任务目标完成情况。

四项任务各 1 分，完成率在 80%以下该小项不得分。 4

A4

各级各类教

育发展情况

（33 分）

B16.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覆盖率达到省定目

标，提高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。

（1）覆盖率达到省定标准（80%）2 分；

（2）提高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（50%）2 分。
4

B17.落实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与管理政策，

加快建设乡镇公办中心幼儿园，拓宽途径扩大资

源供给。

（1）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政策落实较好 2 分；

（2）乡镇公办中心幼儿园建设有力 2 分。
4

B18.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省定要求（应不低于

95%）。
达不到要求该项指标不得分（九年义务教育） 4

B19.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

展。

(1)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 1 分；

(2)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不断改善，校际间均衡状况差异系数符

合指标要求（小学小于或等于 0.60、初中小于或等于 0.50）1.5 分；

(3)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 0.5 分。

3

B20.新建、改扩建一批义务教育学校，基本消除

大班额，全面消除超大班额。

（1）加强义务教育学校建设 2 分；

（2）基本消除大班额，全面消除超大班额 2 分（有超大班额该小

项不得分）。

4

B21.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村寄宿制学校建

设，确保 2020 年两类学校达到省定标准。

（1）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达到省定标准 1.5 分；

（2）乡村寄宿制学校建设达到省定标准 1.5 分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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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2.高中阶段教育协调发展，高中阶段教育毛入

学率达到省定目标或比 2018 年有所提高；出台普

通高中大班额专项规划，推动加快消除普通高中

大班额。

（1）协调发展高中阶段教育 1 分；

（2）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要求（90%）1 分；

（3）制定普通高中大班额专项规划，有效消除普通高中大班额 2

分。

4

B23.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 95%以上；

加快特殊教育资源教室建设。

（1）入学率达到 95%以上 3 分（未达到不得分）；

（2）特殊教育资源教室建设 1 分（指残疾学生 5 人以上的普通学

校）。

4

B24.建立健全终身教育发展组织机构、保障机制，

完善终身教育发展体系，建设各级各类老年开放

大学或老年教育体验基地。

（1）各级各类学校向市民提供培训服务 1 分；

（2）企业职工培训情况 1 分；

（3）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情况 1 分。

3

A5

规范学校办

学行为情况

（12 分）

B25.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，与公办学校同

步招生。

（1）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 1.5 分；

（2）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 1.5 分。
3

B26.落实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制度，规范民办学校

办学行为，完善民办学校扶持制度进展情况。

（1）制定落实民办学校管理制度 1 分；

（2）民办学校办学行为规范 2 分。
3

B27.民办学校（幼儿园）、校外培训机构准入管

理规范、过程监管机制健全，各级各类民办学校

违规办学行为得到及时查处。

（1）民办学校（幼儿园）、校外培训机构准入及管理制度 1.5 分；

（2）办学行为过程监管及查处 1.5 分。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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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8.中小学与城市幼儿园专职保安员配备率及一

键式紧急报警、视频监控系统达标情况，中小学

封闭化管理达标情况和城市“护学岗”设置率达

标情况；各地教育防范学生溺水专项行动落实情

况。

（1）中小学与城市幼儿园安全“三防”配备率及一键式报警系统

达标率 100%，中小学封闭化管理达标率 100%，城市“护学岗”设

置达标率 100% 2 分；

（2）防范学生溺水专项行动落实情况：上一堂专题课，开一次家

长会，建一个提醒机制，搞一次隐患排查，努力开设游泳课 1 分。

3

合 计 100




